城农发〔2021〕47号
晋城市城区农业农村局
关于印发《晋城市城区2021年有机旱作示范片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南村镇、各有关办事处：

现将《晋城市城区2021年有机旱作示范片项目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要求尽快组织项目申报，并安排实施单位编制实施方案报镇（办）批准后，于6月15日前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联系人：韩建红

联系电话：0356-2023526

邮箱：cqjstfz2006@sina.com
附件：晋城市城区2021年有机旱作示范片项目实施方案

晋城市城区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8日

附件

晋城市城区2021年有机旱作示范片项目

实施方案

2021年，我区将安排区级预算资金，组织实施区有机旱作示范片项目。为加强项目管理，提高项目建设水平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目标任务

围绕2021年全区农业和农村工作思路，重点对主要复播粮食作物大豆，建设有机旱作粮食生产示范片，加强病虫害绿色防控能力建设。通过树立典型、示范展示、辐射带动，推进粮食均衡增产和提质增效，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,保障粮食生产安全，促进粮食丰产丰收。
    二、实施内容

按照“一年起步示范、两年推广初见成效”的路径，对创建的集中连片、大豆种植规模在200亩以上、符合有稳定区域、有成熟技术、有生产标准的有机旱作农业示范片进行补助。通过开展有机旱作农业示范片创建，构建“龙头企业（合作社）+基地+农户”、“合作社+社会化服务组织+农户”等产业发展模式；大力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、农机农艺配套融合和有机肥替代化肥、病虫害统防统治、绿色防控；积极推广大豆硬茬播种技术（探墒沟播、旋播）技术。

三、资金分配、扶持标准及用途

区有机旱作示范片项目预算资金8万元。

共创建2个示范片，每个示范片补助4万元。资金主要用于以下四方面：一是物化投入。对集成推广有机旱作技术大豆硬茬播种需要的种子、有机肥、农药、农膜等物化投入进行补助。二是社会化服务。对病虫绿色防控、耕种管收一体化作业等社会化服务进行补助。三是尝试开展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创建。四是技术推广服务。对农业、科研等部门开展技术推广服务、专家指导、培训宣传给予适当补助。

实施要求

（一）实施步骤

1、有机旱作农业示范片创建项目由各镇（办）根据实施方案，立足当地实际，6月12日前完成项目初审申报，由区农业农村局择优评定区有机旱作示范片项目实施单位。
2、由项目实施单位编制实施方案，报镇（办）批准后于6月15日前，上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3、区农业农村局将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检查，强化项目的安排部署、指导落实和监督检查。

4、各镇（办）于当年10月底前分别对项目进行总结和绩效评价，同时上报区农业农村局，区级于11月底前对各镇（办）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绩效评价。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安排项目资金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二）项目监管

1、加强组织领导。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成立由城区农业农村局局长焦碧婵担任组长的2021年晋城市城区有机旱作项目领导组，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技术土肥站。按照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项目主管站负责项目的任务落实、资金使用、督促检查、总结验收。 
2、严格项目监管。项目资金实行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截留、滞留和挪用，确保资金安全有效使用。区有机旱作农业示范片创建建设期，大豆为一年，项目承担单位应当按时完成建设任务。在实施过程中不得擅自变更实施地点、规模、标准和建设内容。如确实无法按照原批复内容实施的，要及时履行项目变更手续，不得擅自改变资金用途。

3、建立完善工作档案。要及时将有关的文件、方案、记录、试验结果、工作总结和绩效评价报告等归档立案。项目所涉及的技术物化投入和资金补助，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要建立清册，由项目区受益单位（组织）或农户签字，作为项目检查验收的重要依据。

4、加大宣传力度。要充分发挥电视、网络、广播和报纸等主流媒体的作用，加大对有机旱作项目实施的意义、先进典型、项目进展、取得成效、经验做法的宣传，让农民群众切实看到实施有机旱作项目的成效，引导农民应用综合配套绿色高产高效技术，提升我区粮食生产水平，确保粮食安全。

